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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特利中學 

《防止及處理校園性騷擾政策》 

(補充文件) 

1. 目的

本校致力為教職員及學生在工作及學習上提供平等機會，性騷擾是歧視及違法行 為，如

調查屬實，不但校內會有紀律處分，並會帶來民事法律責任，更可能引致刑事後果，本校

將採取一切必須的行動，消除及防止在校園內有任何性騷擾的行為。

2. 定義及例子

2.1 性騷擾定義：

2.1.1 根據《性別歧視條例》，「性騷擾」的法律定義是： 

(a) 任何人如：

➢ 對另一人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，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的

好處的要求；或

➢ 就另一人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，而在有關情況下，一

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，應會預期該另一人會感到受冒犯、

侮辱或威嚇；或

(b) 任何人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，而該行徑對另一人造成

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。

(c) 性騷擾是不分有關人等的性別，可在任何人身上發生；與性騷擾相關的

法例條文及校園性騷擾政策適用於男和女，以及同性之間的性騷擾。

(d) 即使沒有性騷擾的意圖，或不能證明意圖，只要行為本身符合性騷擾的

定義，亦會構成性騷擾。因此，無論有心或無意，甚至只是嬉戲性質的

行為， 也有可能構成性騷擾。

(e) 單一事件亦有可能構成性騷擾。

2.1.2 性騷擾的例子：(包括但不限於) 

➢ 不受歡迎的性要求。

➢ 涉及性的言論或笑話。

➢ 追問或影射別人涉及性的私生活。

➢ 展示使人反感或色情的資料如海報、艷照、卡通、塗鴉或月曆。

➢ 不受歡迎的邀請。

➢ 使人反感的涉及性的通信資料 (信件、電話、傳真、電郵等) 。

➢ 盯著或色迷迷的看著別人或其身體部位。

➢ 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，例如未經邀請為某人按摩或故意摩擦其身體。

➢ 觸摸或撥弄別人的衣服，例如掀起裙子或襯衫或把手放進其口袋。

3. 預防措施

本校制定並推廣防止校園性騷擾的政策，提高教職員、學生、家長、合約員工、服務供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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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及外聘導師等對防止性騷擾行為的意識，本校會採取以下措施。 

➢ 學期開始在教職員會議上發布防止校園性騷擾的政策聲明，讓教職員知悉學校對性騷

擾的政策和相關的處理程序及處分措施。

➢ 學校透過派發通告，讓家長和學生知悉學校對防止校園性騷擾的政策和相關的處理程

序及處分措施。

➢ 有關防止校園性騷擾的政策會通知服務供應商。

➢ 張貼通告以發放有關資料。

➢ 為一般員工提供對性騷擾課題認知的培訓，及鼓勵獲委任處理性騷擾投訴的人員/教

師接受適當訓練，以便能敏銳地處理有關性騷擾的個案。在德育課程加入相關課題，

以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及態度(如尊重和關愛他人) 和教導學生恰當的人際相處技

巧，亦可提高他們對性騷擾行為的意識，以及提醒他們在有需要時向別人尋求協助。

4. 投訴機制

基本原則：

➢ 校方以公正、不偏不倚的原則和程序處理查詢和投訴，確保投訴人和被指稱的騷

擾者均會得到公平的對待，讓雙方有同樣的機會申述。

➢ 所有與性騷擾有關的資料和記錄都會保密，只按需要向處理有關的負責人披露。

由於被指稱的騷擾者是個案關鍵人物，並基於自然公義的原則，學校有需要通知

他/她有關指控的詳情。

➢ 性騷擾事件對投訴人和被指稱的騷擾者均會帶來壓力，校方收到投訴會立刻處理，

務求迅速解決事件。

➢ 投訴人及證人應受保護，以免因投訴事件而遭報復(根據《性別歧視條例》第 9條，

“使人受害的歧視＂，即報復，亦是違法的歧視行為) 。

➢ 在處理投訴時務須小心謹慎，不要讓投訴人及其他有關人士受到不必要的困擾。

➢ 學校應謹慎處理任何懷疑對學生作出性騷擾的個案。無論投訴是否匿名，學校都

可能需要就有關投訴進行調查。

➢ 如有需要，會諮詢平機會意見及請學校社工支援。

5. 處理步驟

5.1 學生

➢ 如學生在學校感到受性騷擾，可直接或透過家長或學校社工或他/她信任的教師

向校長投訴。

5.2 教職員 

➢ 如教職員在學校感到受性騷擾，可向校長投訴。

➢ 如學校內任何人士感覺受到性騷擾，可採納以下非正式或正式處理方法，視乎

個案是否需要展開調查而定。這兩種投訴方式均屬有效：

6. 非正式性騷擾投訴

➢ 投訴人如選擇以非正式行動盡早制止騷擾行為，而沒有提出調查其個案的要求，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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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訴會以非正式程序處理。一般來說，非正式程序適用於輕微和單一的性騷擾事

件，但卻不適宜用以處理較嚴重和屢犯的騷擾事件。 

➢ 在接獲非正式的性騷擾投訴後，負責人員應採取防範或補救措施，處理有關問題，

例如代投訴人向被指曾作性騷擾的人員轉達，告知對方其行為令人反感，應予停

止。

7. 正式性騷擾投訴

➢ 投訴人若選擇向學校正式投訴遭人性騷擾，可親自以書面或口頭提出。書面和口頭

投訴同樣重視，處理方法也相同。

➢ 如投訴人或被指稱的騷擾者未成年，可由家長／監護人／親人陪同出席與處理投訴

有關的會面，以保障未成年人士的權益。

➢ 正式性騷擾投訴將按”學校投訴指引”內程序處理。

➢ 本校考慮到延遲處理投訴會對調查工作及舉證可能做成困難，故只接受事件發生後

的3個月內提出的投訴。


